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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民办教育协会文件 
 

黑民教协〔2021〕1 号 

 

关于申报中国民办教育协会2021年度课题的通知 

各会员单位并民办教育工作者： 

为深入研究当前我国民办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理论与现实

问题，为民办教育发展提供权威的行业学术支撑和方向引领服务，

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，按照《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课题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结合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2021 年工作重点，

依照有关程序，确定了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2021 年度课题选题指

南。现予以发布，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选题要求 

（一）选题类别 

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2021 年度课题类别包括以下三种，分别

为：重大课题、重点课题、一般课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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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重大课题、重点课题以选题指南为准，申请者不得更改题

目。研究内容应具有创新性，取得的研究成果应具有较高理论价

值或实践价值。 

2.一般课题用于资助民办学校教师、管理人员等教育工作者

开展的课题研究。该类课题是以学校为基本单位，为解决与其实

践紧密相关的现实问题，由一线民办教育工作者参与的具有较高

组织程度的课题。申请者可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基础，自

行设计课题名称和研究内容申请课题。 

（二）选题指南 

1.中国民办教育行业发展年度报告（2021）（重大）。 

2.在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过程中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定位与作

用研究（重点）。 

3.高水平民办大学建设研究（重点）。 

4.中国民办教育行业标准体系建设研究（重点）。 

5.校外培训教育行业发展远景研究（重点）。 

6.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高质量发展研究（重点）。 

7.独立学院转设状况与后续发展跟踪研究（重点）。 

二、经费资助 

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2021 年度课题经费资助额度为：重大课

题 25 至 30 万元，重点课题 8 至 15 万元，不足部分由课题组筹措，

具体资助额度根据申报情况确定。一般课题奖励以表彰方式为主，

经费奖励原则上不超过 5000 元。 

申请者须根据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，按照资助标准，进行合

理的经费预算。实际资助经费额度以最终评审结果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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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请人条件 

（一）申请人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；具有独立

开展研究和有效组织研究团队，调动各种资源开展研究的能力，

申请人应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。 

（二）重大课题申请人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，

重点课题申请人须具有副高级以上（含）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

或博士学位。申请人具有深厚的学术研究功底与学术造诣，在相

关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和富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。课题

组成员须征得本人同意并签字确认，否则视为违规申报。申请人

可以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，吸收境外研究人员作为课题组成员参

与申请。 

（三）课题负责人只能申请 1 项课题。为确保课题研究的创

新性与课题研究成果的独立性，需进行科技查新，申请人不得以

其他已立项或待立项课题在我会进行重复申请。 

（四）申请人所在（依托）单位应具备的条件： 

1.具有相应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力量；能够提供开展研究工作

的必要条件。 

2.一般应为中、小学校（幼儿园）；高等院校；教科研机构。 

四、完成时限 

（一）重大课题《中国民办教育行业发展年度报告（2021）》

须于 2022 年 2 月份之前提交结项成果，重点课题《在构建高质量

教育体系过程中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定位与作用研究》要求 2021

年 6 月 1 日之前提交结项成果。其他重点课题，要求 2021 年 12

月份之前提交结题成果，均不得申请延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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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一般课题无明确完成时限要求，具体由课题申请人自

行设计，但原则上最长期限不超过两年。 

五、报送材料要求 

（一）申请者填写《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课题申请书(2021 年

度)》，申请书文本要求一律用计算机填写，统一用 A4 纸双面印

制，左侧装订。一式三份，其中原件一份，复印件二份。签署所

在单位意见后，纸质版本、PDF 格式电子扫描版本和 word 版本

一并报送至黑龙江省民办教育协会秘书处。其中，一般课题申请

书需附推荐函，相关要求见《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课题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第三条之规定。 

（二）本年度课题文本材料报送受理时间自 3 月 15 日起至 3

月 25 日止。请务必按期报送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（三）材料报送地址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哈尔滨新区利民开

发区学院路 1230 号，联系电话：0451—85911665  0451—

85911008  15146845911 

 

附件：1.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课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2.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课题申请书（2021 年度） 

 

 

黑龙江省民办教育协会 

2021 年 3 月 15 日 

 

黑龙江省民办教育协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1年3月15日印发 


